
诛仙读后感(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
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诛仙读后感篇一

《诛仙》的每一个人物给我的感觉好象一篇神话,随着主角的
经历而感动,希望主角终有一天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局。

我开始喜欢《诛仙》，只是因为张小凡的存在。这个孤独的
少年悲惨而凄苦的命运仿佛一个巨大的枷锁，把读者牢牢禁
锢不能呼吸。他的生命真正开始是何等的无奈与心酸，他悲
壮的执著又是何等灰暗和惨烈。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的愤慨从胸中喷薄而出，究竟是多少世的爱恨胶着才铸
成今生这一刻的空洞凝望?一个平凡的少年，被人无意还是有
意地当做一个工具来做实验，而自己还是茫然不知。当近于
自我摧残的坚守突然变成毫无意义，心中的阴霾便迅速放大
成整个人生！他还太小的年龄已经充斥了哀伤与心死，仿佛
一个悲剧的出现却苦苦挣扎想背离结局。其实，那一瞬间疯
狂的痛楚又有谁能真正知晓，又有谁能真正说清?所以我们喜
欢张小凡，带着同情与钦佩的感觉喜欢他。他惯有的沉默，
惯有的叹息，甚至惯有的愤怒之火突然熄灭。张小凡本身就
是一个绝望的存在。这份绝望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每当希
望即将出现时，一份更深刻的绝望就将希望彻底粉碎，无论
是在七脉会武上面对陆雪琪，还是在万物肃杀之时面对夔牛，
还是最终面对诛仙剑阵，那一声痛彻肺腑的嘶吼。他的生命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于是无可阻止地一错到底。倘若谁能，
甚至真的把他的命运改变，他也就不再是张小凡，这世上也
就再没有张小凡。所剩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或数中苍
白的爱情，而不再是那份穿透灵魂的感动了。



碧瑶也好，雪琪也好，我们见过了太多美丽的女子。却从来
没有从任何一本书中见到，一个被绝望吞噬的少年，苦苦为
了不可知的未来挣扎着、彷徨着、背叛着，沉沦。

他的绝望究竟从何而来?

我们不知道，似乎也不必弄清楚。

只知道，一个张小凡，便仿佛一声亘古的叹息，横贯千年！

诛仙读后感黑暗是可怕的。在无边的黑暗中行走，似乎永无
方向，似乎永无尽头，这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恐惧。初中时候，
巴金先生的《爱尔克的灯光》曾经鼓舞了我的心志，过了很
久，也不能淡忘。但是，当我现在开始在现实中反思或者迷
惘的时候，竟然惊觉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已经成为了过去
时。漫漫人生路，到如今这样的作品竟渐渐的远去，以至于
开始遗忘。

很多年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怕黑的无知少年了；很多年了，
我懂得了很多事，我目睹了一幕一幕人生的悲喜剧；很多年
了，或者经历或者旁观，我一次又一次在自已和别人的欢笑
与眼泪里将平凡的人生度过；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心灵
在黑暗里迷路远比失掉生命本身还可怕；很多年了，我终于
知道，一盏灯，对于奔走在漫漫人生路上的人，是多么的重
要。

到如今，在黑夜中，那容易迷失自我的网络世界里，我却找
寻到了一盏灯，一盏叫做《诛仙》的“爱尔克的灯光”。它
指引我找到情谊，找到活着的意思，找到生命前行的方向，
读后感《诛仙读后感-2》。它让我感到激动，因为共鸣，我
看见那执灯者的光辉还在延续，在网络上延续，在新一代人
的身上延续。

《诛仙》，在那悲伤的情节里，我们那颗找寻幸福和希望的



心没有死掉，我们还可以看到爱尔克般的灯光在主角张小凡
的心灵深处闪耀。无论是生是死，爱尔克的灯光一直没有熄
灭掉。无论在虚幻的世界，还是在人生的大海里，它的光茫，
一直是远航迷路的人归航的方向。罗曼罗兰说过：“真正的
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就是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去
热爱它。”张小凡和我们都会成为这样一种人，我希望。

书也看了不少了，唯有《诛仙》令我长久思考，唯有张小凡
的成长让我思量不已。思考后的结论可写出长篇论文，可我
没有那以文为刀的能力。《诛仙》的艺术价值远远超出其故
事本身的魅力，所蕴含的真理和道德的力量，是绝妙艺术和
崇高思想的完美结合，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小说是虚构的，
似乎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没有关联，但是尽人皆知的是：
文字文本的魅力是精神性的。《诛仙》除了审美价值外，思
想，理想，伦理，道德都通过了艺术的手段对青少年一代产
生到通常教育方法所难达到的功效，真正纯洁美化人的灵
魂…也不知道多少青年如我一般，暗自在心里重新思量自我
的人生观，世界观。兴许多少年后回忆，这还是我的一个美
好的人生转折点。

有人说，小说舞台上的悲剧多一点，生活舞台上的悲剧就能
少一点，我深以为然。作品对提高我们整个道德情操，思想
修养，以及精神境界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作者萧鼎，曾在他
以桀骜闻名的《暗黑之路》中写到：“但凡有绝世才华的人，
都是骄傲而有野心的。”在这骄傲的背后又是有着怎样的抱
负呢?让我们听听作者借文章说出他对人的理想和希望，就会
更明白这小说作为“灯光”的意义了：

“天必降大任于我，我且独自前行！”

“人生路短，岁月沧桑，我不立下宏图大志，怎对得起青春
年少?”

“就算身体魂魄一起化为灰烬，也要点亮这一点光亮，哪怕



为此将世间所有，与他一同埋葬。”

“夜深人静时有出世之心，但天一光亮，便觉得万丈红尘，
竟是这般可爱，如此繁华，怎可舍却?”

不管《诛仙》给我们带来的是无尽的振奋或者是无尽的痛苦-
-我们为那些书中人物的人生担忧，就好像我们为自己的人生
担忧一样，理想世界的美好和为之奋斗的精神，却始终像一道
“爱尔克”的心灵之光芒，闪耀着指引我们卑微而迷惘的心。
让我们在迷途的黑暗中，在人生之路上兢兢业业，在路上循
序渐进，在路上努力奋斗！

有时候，我不知道人生的路有多漫长。然而阖上书页，有一
种叫回忆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怀旧的字眼弥漫于心，的确我已
经开始怀念了，于是我将继续努力下去，为作一盏“爱尔克
的灯光”，继续活下去。通过努力，去表达出我的人生价值
观和信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执灯的人！

诛仙读后感篇二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小说真的是个好东西，让你即使蜷缩
在自己小小的出租房里，也能够让自己仿佛置身于书中所描
绘的宏伟世界当中，跟随着书中人物领略奇景和奇遇，和主
角一起经历大起大落。我实在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还是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以我个人角度评论一下小说的不足
之处。

首先是书中的感情线，很多地方有刻意煽情的描写，特别是
描写陆雪琪，每一次都是一副冰冷孤傲，带着深深伤心的样
子，书中要是能够介绍一下陆雪琪的出身背景可能会好一些，
否则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张小凡



喜欢师姐田灵儿是因为朝夕相处，情愫日生；碧瑶和张小凡
则是滴血洞中二人独处，又身处绝望境地，生出感情也很合
理；陆雪琪和张小凡则是七脉武会张小凡手下留情开始，到
万蝠古窟张小凡舍身相救陆雪琪，陆雪琪爱上张小凡也是情
理之中；可是小环、小白和金瓶儿怎么也和张小凡暧昧不清
呢，小白可是千年的狐妖呀，这个剧情未免有些玛丽苏了，
还是说变为鬼厉之后的张小凡就是这么有魅力呢。

其二就是战斗场面的描写了，对比金庸小说差距还是很大，
其中“当。”、“轰。。。”一类的拟声词用的也太多了；
而且越到后面也感觉到作者有些后继无力了，重复性的话语
开始变多了，情节也开始拖沓起来了，我现在看到第七章了，
希望结局不要太差劲。

接下来就都是好话以及我个人的感悟了，先说我最喜欢的几
个地方吧。

第一个就是张小凡初入青云门到七脉武会这一段了，大竹峰
上看似严厉却十分关心自己徒弟的田不易，这是一个脾气暴
躁，懒惰（很少手把手教徒弟），爱争锋吃醋（七脉武会）
的人，却一身正气，有大是大非和大局观；温柔亲切却又刚
硬的师娘苏茹；娇蛮可爱的师姐田灵儿；憨厚的大师兄；好
赌的六师兄杜必书；还有其他几个我忘了名字但都十分亲切
的师兄；再加上大黄和小灰，组成了一个有爱的家，这段日
子张小凡每日做饭修行，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但恐怕也是张
小凡一生之中最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七脉武会是我最为忍
不住想看的片段了，我想看到张小凡如何逆袭（反思自己恐
怕也是觉得自己太过平凡，想要和小凡一样有朝一日能够发
出让人看见的光辉吧），暗恋师姐的张小凡心里憋了一股气，
凭着烧火混和刻苦的修行居然进入了1/4决赛，打斗场面描写
尚可，我则被情节吸引而不能自拔。书中这里安排的就很有
意思了，并未让张小凡一路夺魁，而是和陆雪琪打了个两败
俱伤，进而让齐昊夺得第一，这么做是为后面情节的发展有
不少好处的，往后齐昊取了田灵儿并当上龙首峰首座也就有



几分依据了，陆雪琪和张小凡的感情线也由此展开了。

第二个是天音寺那一段，张小凡毁去诛仙剑后被法相等人救
下，然后面对杀害自己全村人并一手造就现在的鬼厉的普智
老和尚，张小凡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承认了普智是自己的师父，
这个安排我也很喜欢，经历了十年的杀戮生涯，集佛、道、
魔三家为一体的张小凡，仿佛更能参透生死，明白事物的本
质了。然后是无字玉璧上天音寺为张小凡设法除去嗜血珠侵
体的邪气，却无法让张小凡放下碧瑶皈依佛门，其后无字玉
璧出现天书第四卷，张小凡引发天刑厉雷，玉璧愤而反击最
终被毁。

这里就不得不说起这本书的主旨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这句话在书中的意思大概就是上天对人世间的一切都一
视同仁，并无区别对待，更进一步就是说凡夫俗子是无论如
何不能上窥天道的，否则天地也不能相容。于是就有了威力
巨大诛仙剑，虽是诛杀妖邪，却取名诛仙，实在是意味深长，
而且这把剑竟然和烧火棍一般会吸食人的精血，难道说正派
和邪派本质上是一样的吗？结合主人公修习多家真法并引发
天劫来看，最初的时候，人类是可以修真成仙的，可是后来
上天将这条路堵死了，将修仙之法分割成佛、道、魔三份，
使一人不能全部修行，并赐予凡人诛仙神剑，任何胆敢窥探
天道之人必被诛仙消灭，所以这把剑称为诛仙；而这一句天
书总纲更是表达了众生皆平等的观念，凭什么人类可以杀鸡
宰牛，凭什么正道一定是正义的而邪教必被铲除，万物平等，
又有何分别，纵使妖兽荼毒天下，在上天看来也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不禁一阵感慨，这作者的心也太大
了，这份立意可是要比金庸《笑傲江湖》还要高出那么一截
来。

再说说我最喜欢的人物吧，就是小环了，从小机灵到亭亭玉
立，爱吃糖葫芦的习惯倒是没有改变。那一句：“道长，你
是个好人呀！”，我仿佛就听见了小环银铃般的声音和那美
丽动人的笑容，而小环是一个有大爱的人，灾难过后对灾民



也是真正地在关心救助。真正喜欢上小环是在她干冒大险，
施法将野狗道人起死回生那里开始的，纵如野狗一般的人，
小环也是知恩必报，而野狗道人愿意用生命守护小环，如果
最后小环和野狗道人在一起了，我觉得也是甚好。

诛仙读后感篇三

诛仙，萧鼎，一部奇作，与一般玄幻小说不同的是，诛仙所
具有的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甚至结合宗教的文化，都不是一
般玄幻和网游类小说所能比拟的。此书的笔法和意境别有风
味，突出的人物形象让人读后念念不忘，悬念的设置和伏笔
都让人有一种读后欲罢不能的感受，其中的深刻思想探讨的
是何为正邪，何为对错，为何而活，追求长生又有何意义，
爱恨情愁的穿插，让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爱情是否可以突破
一切禁锢和限制。其中蕴含的道家和佛家思想，诛仙在很多
方面来说都算得上是一部鼎力之作，让我读后有一种魂不守
舍，做任何事儿都心不在焉的感觉，不错！

诛仙读后感篇四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小说真的是个好东西，让你即使蜷缩
在自己小小的出租房里，也能够让自己仿佛置身于书中所描
绘的宏伟世界当中，跟随着书中人物领略奇景和奇遇，和主
角一起经历大起大落。我实在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还是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以我个人角度评论一下小说的不足
之处。
首先是书中的感情线，很多地方有刻意煽情的描写，特别是
描写陆雪琪，每一次都是一副冰冷孤傲，带着深深伤心的样
子，书中要是能够介绍一下陆雪琪的出身背景可能会好一些，
否则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张小凡
喜欢师姐田灵儿是因为朝夕相处，情愫日生；碧瑶和张小凡
则是滴血洞中二人独处，又身处绝望境地，生出感情也很合
理；陆雪琪和张小凡则是七脉武会张小凡手下留情开始，到
万蝠古窟张小凡舍身相救陆雪琪，陆雪琪爱上张小凡也是情



理之中；可是小环、小白和金瓶儿怎么也和张小凡暧昧不清
呢，小白可是千年的狐妖呀，这个剧情未免有些玛丽苏了，
还是说变为鬼厉之后的张小凡就是这么有魅力呢。
其二就是战斗场面的描写了，对比金庸小说差距还是很大，
其中“当。。”、“轰。。。”一类的拟声词用的也太多了；
而且越到后面也感觉到作者有些后继无力了，重复性的话语
开始变多了，情节也开始拖沓起来了，我现在看到第七章了，
希望结局不要太差劲。
接下来就都是好话以及我个人的感悟了，先说我最喜欢的几
个地方吧。
第一个就是张小凡初入青云门到七脉武会这一段了，大竹峰
上看似严厉却十分关心自己徒弟的田不易，这是一个脾气暴
躁，懒惰（很少手把手教徒弟），爱争锋吃醋（七脉武会）
的人，却一身正气，有大是大非和大局观；温柔亲切却又刚
硬的师娘苏茹；娇蛮可爱的师姐田灵儿；憨厚的大师兄；好
赌的六师兄杜必书；还有其他几个我忘了名字但都十分亲切
的师兄；再加上大黄和小灰，组成了一个有爱的家，这段日
子张小凡每日做饭修行，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但恐怕也是张
小凡一生之中最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七脉武会是我最为忍
不住想看的片段了，我想看到张小凡如何逆袭（反思自己恐
怕也是觉得自己太过平凡，想要和小凡一样有朝一日能够发
出让人看见的光辉吧），暗恋师姐的张小凡心里憋了一股气，
凭着烧火混和刻苦的修行居然进入了1/4决赛，打斗场面描写
尚可，我则被情节吸引而不能自拔。书中这里安排的就很有
意思了，并未让张小凡一路夺魁，而是和陆雪琪打了个两败
俱伤，进而让齐昊夺得第一，这么做是为后面情节的发展有
不少好处的，往后齐昊取了田灵儿并当上龙首峰首座也就有
几分依据了，陆雪琪和张小凡的感情线也由此展开了。
第二个是天音寺那一段，张小凡毁去诛仙剑后被法相等人救
下，然后面对杀害自己全村人并一手造就现在的鬼厉的普智
老和尚，张小凡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承认了普智是自己的师父，
这个安排我也很喜欢，经历了十年的杀戮生涯，集佛、道、
魔三家为一体的张小凡，仿佛更能参透生死，明白事物的本
质了。然后是无字玉璧上天音寺为张小凡设法除去嗜血珠侵



体的邪气，却无法让张小凡放下碧瑶皈依佛门，其后无字玉
璧出现天书第四卷，张小凡引发天刑厉雷，玉璧愤而反击最
终被毁。
这里就不得不说起这本书的主旨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这句话在书中的意思大概就是上天对人世间的一切都一
视同仁，并无区别对待，更进一步就是说凡夫俗子是无论如
何不能上窥天道的，否则天地也不能相容。于是就有了威力
巨大诛仙剑，虽是诛杀妖邪，却取名诛仙，实在是意味深长，
而且这把剑竟然和烧火棍一般会吸食人的精血，难道说正派
和邪派本质上是一样的吗？结合主人公修习多家真法并引发
天劫来看，最初的时候，人类是可以修真成仙的，可是后来
上天将这条路堵死了，将修仙之法分割成佛、道、魔三份，
使一人不能全部修行，并赐予凡人诛仙神剑，任何胆敢窥探
天道之人必被诛仙消灭，所以这把剑称为诛仙；而这一句天
书总纲更是表达了众生皆平等的观念，凭什么人类可以杀鸡
宰牛，凭什么正道一定是正义的而邪教必被铲除，万物平等，
又有何分别，纵使妖兽荼毒天下，在上天看来也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情了。说到这里，不禁一阵感慨，这作者的心也太大
了，这份立意可是要比金庸《笑傲江湖》还要高出那么一截
来。
再说说我最喜欢的人物吧，就是小环了，从小机灵到亭亭玉
立，爱吃糖葫芦的习惯倒是没有改变。那一句：“道长，你
是个好人呀！”，我仿佛就听见了小环银铃般的声音和那美
丽动人的笑容，而小环是一个有大爱的人，灾难过后对灾民
也是真正地在关心救助。真正喜欢上小环是在她干冒大险，
施法将野狗道人起死回生那里开始的，纵如野狗一般的人，
小环也是知恩必报，而野狗道人愿意用生命守护小环，如果
最后小环和野狗道人在一起了，我觉得也是甚好。
虽然还没有看到结局，但我希望的结局，就是正道和邪教包
括妖兽都停止了斗争，他们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天，决定联
起手来，依据张小凡提供的天书，同时修习各家真法，共同
对抗上天，然后作者就可以换个主角继续出一部巨作了。至
于张小凡，就如封面那样，在碧瑶起死回生后同时娶了碧瑶
和陆雪琪，闲暇之余，碧瑶和张小凡一起，安静地听着陆雪



琪抚琴，这一幅岁月静好的样子，想必也是张小凡一生所求
了。（李浩全）

诛仙读后感篇五

度。梦里的万般思量，今宵的百次回顾。

天琊出鞘，在无边泪竹里的轻舞啊，争得寂寞几翦?坠入凡尘
的仙子，为谁饮泣风露?苗疆的天水寨上，一度并肩而行。她
的脸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神采，对鬼厉吐露情怀，然后拔剑
独舞――表白，只是为了，斩断情丝!痴绝，狂绝......曾经
靠近的两颗心，到如今经过多少伤怀叹息，却隔了一道深痕。
她亲手用剑刻下了这深痕，刻在世上，更刻在心上，一口殷
红洒落的鲜血，便是明证。


